附件1

佛山市建筑工程节假日值班工作制度

第一条 为确保节假日期间我市建筑工程的施工安全，防止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欢度节日，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建筑行业的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佛山市行政区域内在建的建筑工程，在春节、五一、国庆等节假日期间，执行本制度。

第三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施工安全监督机构、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观念，切实加强节假日期间建筑施工安全管理。

第四条 各施工、监理单位应根据本制度制定本单位的节假日值班制度，明确值班领导及值班人员的职责、值班安排及值班要求，建立节假日施工安全巡查制度，加强节假日期间施工工地的安全管理，确保节假日期间建筑施工的安全。

第五条 节前的工作安排：

（一）各施工、监理单位必须合理安排节前施工进度，避免盲目赶工、抢工，同时对在建的建筑工程进行节前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查找施工过程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切实消除施工安全隐患。重点对“四口、五临边”防护、施工用电、脚手架、模板支撑、基坑支护、现场临设（包括围墙）、起重机械、防火等方面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二）施工总承包单位、监理单位应在节前3天，将工地节假日是否施工、施工安排、公司及项目部值班负责人及联系电话填写附表1，并将本单位节前安全生产检查情况及节假日期间的安全保障措施一并报该工程的施工安全监督机构，施工安全监督机构汇总后报同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三）对于深基坑、高大模板、施工起重机械等危险性较大工程的施工应尽量避免在节假日期间进行，确需施工的，必须在附表1中简要注明，并采取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确保节假日期间的施工安全。
（四）各施工安全监督机构应组织专人对辖区内的在建工程进行排查，重点对工地节日期间的安全管理措施、值班人员落实情况、应急预案，特别应对深基坑、高大模板、施工起重机械等重大危险源进行全面检查，督促消除安全隐患，落实跟踪整改。

各区建设局及市施工安全监督机构应在节前2天，将本单位的节假日值班安排（填写附表2）以及节前的安全检查情况报市建设局。

（五）市建设局加强对各区建设局和施工安全监督机构、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节前检查工作的督查，通过督促检查，进一步落实各方责任主体的安全生产责任。

（六）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施工安全监督机构应对外公布本单位节假日期间的值班联系电话。

第六条 节假日期间按照下列要求组织值班：

　　（一）值班时间按照国务院或上级部门通知的放假时间执行。

（二）对于节假日期间继续施工的工地，项目经理、总监（或总监代表）必须在工地值班。施工、监理单位必须有公司质安部门负责人以上的领导轮值带班，并对各工地的安全管理和值班情况进行巡查，形成检查记录。值班领导及值班人员在值班期间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
上述人员如因特殊情况不能带班值班的，必须书面委托有相应资格的管理人员带班管理，并将委托书送工程监管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三）工地值班人员应加强对工地的安全巡查，做好值班巡查记录，并保留有关的检查资料于施工现场备查。 

（四）各区建设局和施工安全监督机构应建立和完善节假日值班制度、工地施工备案制度和巡查制度，坚持对节假日期间不停工的建筑工地进行巡查，重点检查工地值班管理人员的到岗情况及现场的安全生产情况。

（五）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施工安全监督机构、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节假日值班领导和值班人员要保持信息畅通，及时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当工地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时，应按规定逐级上报，并根据事故的严重程度启动相应层级的应急救援预案。

第七条 施工、监理单位应加强节假日期间工地的文明施工管理，严格控制车辆带泥上路、施工扬尘和噪声扰民现象，并加强安全保卫、防火、民工工资发放等方面的工作。

第八条 在节假日值班管理工作中，不执行值班制度、不履行值班职责的施工、监理单位值班人员，所在单位应对其进行严肃查处。

第九条 在节假日施工中，对于未执行本制度、施工现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工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将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进行通报批评，同时按《广东省建设厅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动态管理办法》的相关条款进行量化扣分，并按照《佛山市建筑行业诚信管理暂行办法》，将企业的不良行为记录在案。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第十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表1

佛山市    区建筑工程200  年（春节、五一、国庆）值班安排报表

施工总承包单位或监理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节假日期间值班领导及联系电话

	值班时间
	值班领导
	职 务
	联系电话
	值班时间
	值班领导
	职 务
	联系电话

	
	
	
	
	
	
	
	

	
	
	
	
	
	
	
	

	
	
	
	
	
	
	
	

	
	
	
	
	
	
	
	

	工地的基本情况及节假日期间值班安排

	序号
	工程项目名称
	工程地点
	形象进度
	节日期间是否施工
	节日期间是否有危险性较大的工程施工
	工地值班负责人
	联系电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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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此表施工、监理单位通用；  2、节假日期间继续施工的工地应注明施工日期；3、危险性较大的工程是指深基坑、高大模板及起重机械等，在节假日期间继续施工的应注明施工日期及进度；  4、填不完可续表。

附表2

　
佛山市     区建设局（或施工安全监督站）200  年（春节、五一、国庆）

值班安排表

    填报单位（公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值班

时间
	值班领导
	联系电话
	值班人员
	联系电话
	节假日期间开工的工程数量
	节假日期间继续施工的

危险性较大工程数量

	
	
	
	
	
	
	深基坑
	高大

模板
	起重机械（台）

井架/塔吊/外用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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